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任营销政策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秉承“为消费者提供健康功效饮品”的企业使命和“简单、诚信、协作、拼搏”的企业价值观，严格遵守业务所在国家法律法规和商业道德规范，建立全方位的宣传用语审核机制，进行负责任的市场营销、广告宣传和产品推广，旨在提升公司可持续运营能力，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推动行业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适用范围
本《政策》适用于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附属公司。
二、负责任营销要求
公司严格遵守所有涉及营销实践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适用于公司相关业务的行业规范，包括但不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公司出口产品营销活动严格按照业务所在国家及地区的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三、负责任营销承诺
公司在如下方面要求全体员工开展负责任营销工作，并承诺：
（一）公司所发布的营销传播内容合法、真实、准确、科学。
（二）在制作营销与广告内容时，确保所有产品成分及其他信息的声明准确、清晰、客观，不包含任何虚假和误导性内容。
（三）公司不会就公司产品、服务、业绩作虚假或误导性陈述，不会采取欺骗性做法或策略来诋毁竞争对手的声誉和市场地位，不会就竞争对手的工作、产品、服务作误导性陈述。
（四）公司遵循审慎宣传原则，结合法规要求，避免夸大或未经证实宣传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对社会和环境的积极影响。
（五）在保健食品相关产品标识规范上，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相关法规，依据保健食品注册证书内容进行标识。包装上清晰标注保健食品标志、注册批准文号，设立警示语区并载明规定警示用语。
（六）保健食品广告活动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及《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21号）的规定，实行广告审查前置程序，确保内容合法、发布规范。
（七）公司销售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对经销商实施统一管理，属于中国保健食品管理范围的产品，倡导销售终端设立保健食品销售专区（专柜），并按规定设置醒目标识，确保符合专区销售相关法规。　　
（八）充分尊重和保护客户、消费者及关联方的隐私和数据。
[bookmark: OLE_LINK2]（九）公司建立畅通的消费者咨询、投诉、售后服务通道，充分保障消费者权益。
（十）公司坚持产品道德推广原则，杜绝针对未成年人、特殊群体的诱导性营销行为，不开展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营销活动，确保营销行为与社会伦理及公共利益一致。
[bookmark: OLE_LINK1]　　四、负责任营销审计、监督与培训
（一）公司建立专门的负责任营销内部审核团队，打造由法务法规部门、内审部门、品牌部门等职能组成的跨部门审核机制，设定负责任营销推广合规审查规则和流程，保障公司营销工作合规性。审计范围覆盖公司全营销链路，包括广告内容制作、销售终端运营、经销商推广行为、线上营销活动等。
　　（二）公司每半年至少开展一次负责任营销专项审查，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每月定期跟踪整改。 
（三）公司有义务接受相关部门以及社会公众的监督，并坚持开放透明的原则，提供投诉举报通道，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持续完善负责任营销体系。
（四）公司每年面向法务、品牌、公关、研发、销售等跟营销相关的关键部门开展负责任营销培训，提升相关员工负责任营销意识。
五、修订与审阅
公司定期审阅本政策，并在必要时进行修订。
　　

